
单位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

项目名称 浙江嘉兴第九加油加气站改造项目

项目地址 本项目位于嘉兴市南湖区乍王公路嘉平公路交叉口（东栅雀墓桥）

项目性质 新建□ 改建■ 扩建□ 技术改造□ 技术引进□

项目负责人 姚笛

公示信息

类别

职业病危害预评价■

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□

控制效果评价与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□

项目简介

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嘉兴第九加油加气站成立于 2001年 5月 10

日，主要从事石油制品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等业务，企业注册地址：浙江省

嘉兴市南湖区乍王公路嘉平公路交叉口（东栅雀墓桥）。

本项目原为加油加气合建站，站内原储罐区设有 20m3汽油罐 2台（储存 92#、

95#汽油），20m3柴油罐 1台（储存 0#柴油）进行拆除。站内加气部分为 CNG

加气子站，设有 1台 12m3CNG储气瓶拖车、3个 2m³储气井，CNG总容积 18m3。

加油加气区设有 2台加油机、2台加气机。依据《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》

（GB50156-2021），该站为三级加油加气合建站。

现对加油部分进行改造，加气部分不做改造。对站内原储罐区设有 20m3汽

油罐 2台（储存 92#、95#汽油），20m3柴油罐 1台（储存 0#柴油）进行拆除。

对原有加油机进行拆除。

改造完成后埋地罐区拟设置 1个 30m3埋地卧式罐（储存 92#汽油），1个

30m3埋地卧式隔仓罐（分别储存 95#、98#汽油），1只 30m3埋地卧式罐（储

存 0#柴油），设置在防渗池内；加油罩棚拟设置 2台双油品四枪潜油泵加油机。

劳动定员、劳动班制均不变动。原有站房不作变动。改造完成后，仍为三级加油

加气合建站。建设单位已在南湖区行政审批局备案，项目代码：

2112-330402-89-02-781748。

现场调查、检测/采样人员名单及建设单位陪同人

调查人:郑子明、董慧盈

调查时间:2022.2.28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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陪同人:姚笛

建设项目/用人单位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

职业病危害因素有：化学有害因素：汽油、柴油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尿素；物

理因素：高温。

检测结果

-

评价结论与建议

评价结论

根据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

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》（国卫办职健发〔2021〕5号）的有

关规定，本项目属于 G5265 机动车燃油零售，为职业病危害一般

的建设项目。

建议

（1）根据《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》

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号，建设项目应形成职业病

危害预评价工作报告备查，同时进行信息公示。

（2）根据《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》

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号,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建设

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按照职业病防治有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和标准的要求，进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。

（3）根据《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》

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，建设项目试运行期间

（试运行时间应当不少于 30日，最长不得超过 180日，国家有关

部门另有规定或者特殊要求的行业除外），建设单位应当对职业

病防护设施运行的情况和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监测，

并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。

评审组评审意见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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